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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目的
藉本競賽提供同學健康的體育活動，促進身心均衡發展，從活動競賽當中學習團隊互助合作、專業技術與榮譽的正確觀念，並希望透過本次的球賽，讓同學體會學習、服務與競賽的真諦。
貳、辦理單位
一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修平科技大學。
二、協辦單位：臺中市體育總會籃球委員會。
三、承辦單位：修平科技大學體育中心。
参、辦理方式
一、參加對象：臺中市各高中職校學生。
二、報名組隊
    （一）高中職男生組。
    （二）高中職女生組。
三、比賽地點：修平科技大學籃球場(臺中市大里區工業路11號)。
四、活動內容：3對3籃球賽。
五、比賽日期及時間
（一）105年5月14日(星期六)上午9時至16時。
    （二）各組冠亞軍出爐後，比賽即截止並進行頒獎。
    （四）報到時間：比賽當日上午8時30分報到。
    （五）報到地點：修平科技大學籃球場。
 六、抽籤時間：105年5月6日(星期五)下午13時。
抽籤地點：修平科技大學體育中心（各隊請派1名代表出席，未到之隊伍由大會代抽籤，不得有異議）。
七、活動聯絡單位
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體育中心，電話04-24961100轉6812 (報名時請註名性別)。
報名期限：105年5月4日截止。
報名方式：填寫報名表，蓋章後寄回。
肆、比賽制度：預賽採分組循環賽；複、決賽採單敗淘汰賽制。
伍、比賽規則
一、每隊至多可報名5位球員，比賽中可向裁判示意請求輪替上場。
二、下場比賽為3人，各隊置隊長1人，僅隊長為該隊之發言人，開賽時該隊不足3人，則以棄權論。
三、所有比賽均以3人開始，球賽進行中某隊少於2人時則判定失敗，球員出場均須依報名表所列名單不可冒名頂替，否則取消比賽資格。
四、參加比賽隊伍應提早到場聽準備比賽，若於開賽1分鐘後仍未到場者以棄權論。
五、每場比賽採時間為10分鐘制或得分達15分制獲勝。即打滿10分鐘時，以得分高者為勝隊，若10分鐘內未到有1隊得分已達15分則比賽即提前結束。
六、記分方式：
3分線外投進得3分，其他為2分，罰球時進1球得1分。團隊犯規滿第5次時開始加罰2球，若得分時之犯規亦須執行加罰球1次；罰球時球員不需站位，罰球執行完畢後球權均交給對隊開始。
七、每隊可視需要由場上隊長直接向裁判提出1次暫停機會時間為30秒，暫停時比賽時間停錶，但比賽時間最後30秒內則不予同意暫停，即第9分30秒後不得暫停。
八、比賽開始之攻守順序以猜拳決定之，獲發球權方於3分線外頂端(發球區)發球，發球時球須由防守隊於兩秒內回球後，再將球傳出，不得直接投籃或運球若違反則喪失控球權。(回球時防守隊球員不得進入發球區，球發出後則不再此限，進攻隊則必須在5秒內將球發出，進攻隊不受籃下3秒限制）。
陸、附則
 一、比賽球員應著運動服裝(含號碼牌)及自備運動鞋下場比賽。
 二、比賽進行中，如有異議，以執行裁判之判決為終結不得有異議。
 三、如有突發事件，主辦單位保有是否繼續或終止球賽的權利。
四、比賽之球員應注意安全，如違反球場紀律及比賽規則者，大會主辦單位與裁判決議後，得取消該球員繼續比賽資格，情節重大者取消該隊之比賽資格。
五、比賽於室外舉行，如遇天候不佳(如颱風等)，將另行擇期實施。
柒、獎勵：男生組取前6名、女生組取前4名，頒發獎盃及獎狀。
捌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因應修正與補充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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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每隊報名至多不超過5人，經就讀學校體育組蓋章後，於5月4日前逕寄：
修平科技大學 體育中心 陳柏宏先生 收
（台中市大里區工業路11號）

2.連絡人：體育中心 陳柏宏先生； 校內電話：04-24961100轉6812
手  機：0925-333-828







學校(體育組)印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報名連絡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…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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